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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女儿签婚介合同为何无效？

主持人:

近日， 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 妈

妈代女儿签订了婚介服务合同， 但由于女儿坚决

不接受相亲， 起诉要求婚介机构退还服务费获得

了支持。

妈妈代女儿签订合同 ， 为何会被认定无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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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代女儿签订婚介服务合同

法院判合同无效服务费应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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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行为可以“代理”

无权代理经追认后有效

资料图片

代理无效按各自过错担责

李晓茂： 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常常会要求别人“代”

自己去做某件事， 或者在别

人的要求下“代” 其做某件

事， 这在法律上就属于一种

“代理” 法律关系。

根据 《民法典》 的规

定： 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

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 当事人

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

质， 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 不得代理。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

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 对被代理人发生

效力。

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

定代理。

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

的委托行使代理权。 法定代理

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

权。

就妈妈代女儿签订婚介合

同或者其他任何合同来说， 基

于女儿是已经成年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那么妈妈就必须

取得女儿的委托才能代理。

根据法律规定， 委托代理

授权一般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

姓名或者名称、 代理事项、 权

限和期限， 并由被代理人签名

或者盖章。

在某些情形下， 相对人还

可能要求对授权委托进行公

证， 以确保具有相应的法律效

力。

和晓科 ： 根据 《民法

典》 的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

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

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代理行

为，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

人有代理权的， 代理行为有

效。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

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

后， 仍然实施代理行为， 未

经被代理人追认的， 对被代

理人不发生效力。

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

主要体现了民法层面的意思

自治原则。

因为， 即便行为人没有

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

理权终止后实施的代理行

为， 只要被代理人认为对自

己是有利的， 或者基于其他原

因愿意追认， 那么法律就认为

这样的代理是有效的。

就妈妈代女儿签订婚介合

同这样的情况来说， 现实中的

确存在有效的情形， 比如女儿

由于工作繁忙， 因此口头委托

妈妈了解各家婚介机构的情

况、 经比较后签订合同。 等到

婚介机构提供服务后， 女儿参

与相关活动， 就是以自己的行

动表示了对妈妈代理行为的追

认。

除了上述情形， 其实生活

中常见的代理行为未必会特别

签订代理协议， 一般只要代理

人和被代理人达成合意， 被代

理人往往是以追认的形式确认

代理的效力。

据 《人民法院报》 报

道， 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妈妈跑遍“相亲角”， 甚至

瞒着女儿代签了一份婚介服

务合同， 女儿得知后坚决不

接受相亲， 母亲遂向婚介机

构申请退款， 婚介机构却提

出要扣除 30%服务费。 妈妈

代签的合同对女儿是否有

效？ 服务费能否全款退还？

近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该起案件， 判决婚

介机构全额退还了服务费。

年近三十的小张暂无恋

爱打算， 小张的妈妈却心急

如焚， 到处张罗着给女儿介

绍对象。 一日， 张妈妈在公

园“相亲角” 遇到了某婚介机

构。 婚介机构对张妈妈进行了

详细介绍， 并称有办法能说服

小张。

于是， 在未征得女儿同意

的情况下， 张妈妈以代理人的

身份为小张签订了为期半年的

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约定由婚

介机构为小张提供婚姻介绍服

务， 并当场支付了服务费 2 万

元。 然而， 小张得知后提出强

烈反对， 坚决表示不接受相

亲， 并要求张妈妈要回 2 万元

服务费。

当张妈妈向婚介机构提出

全额退还 2 万元服务费时， 婚

介机构却表示需扣除 30%的服

务费作为违约金。 母女俩将婚

介机构诉至法院， 要求全额退

还服务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妈妈

在明知女儿不接受婚介服务的

情况下， 仍以代理人的身份代

其与婚介机构签订服务合同，

且事后未得到女儿追认， 属于

典型的无权代理。 而婚介机构

在明知张妈妈无权代理的情况

下， 仍劝说其签订婚介服务合

同， 存在明显过错， 实际上，

其也并未提供过婚介服务。

最终， 法院判决该婚介服

务合同对小张不产生效力， 婚

介机构全额退还服务费 2 万

元。

潘轶： 根据《民法典》 的

规定：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

追认的， 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

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

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 但

是， 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

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

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行为人无权代理的， 相对人和

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

任。

在“妈妈代女儿签订婚介

服务合同” 这一事件中， 合同

的一方是妈妈， 作为相对人的

另一方是婚介机构。

首先， 作为专业的婚介机

构， 他们应当知道女儿的婚介

服务合同应当由本人签订， 因

为女儿已经是成年人， 妈妈无

权代理其签订婚介服务合同，

对于未获委托的情况妈妈也明

确作了告知， 因此婚介机构并

不属于法律上的“善意相对

人”。

其次， 如果妈妈谎称获得

了女儿的委托， 与婚介机构签订

了合同， 但由于没能说服女儿而

导致合同无效， 那么妈妈对于合

同的订立也具有过错， 甚至是存

在主要的过错， 需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

但是从相关报道来看， 显然

婚介机构是急于促成合同的一

方。 他们要求妈妈代女儿签订婚

介服务合同， 并认为可以说服女

儿， 只不过最后没有成功。 在这

种情况下， 婚介机构对于合同无

效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